
证券代码：

002496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1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质押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14

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仲汉根先生的函告， 仲汉根先生因个人融资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质押合

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票

19,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3%

）质押，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为自标

的股权收益权转让之日起

12

个月。

截至目前，仲汉根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86,306,4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81%

。本次质押后其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

31,91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53%

。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637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49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6

月

11

日，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设立河北赞宇科技有限公司并购买配套生产经营用地的议案》，详细内

容见公司

2012

年

6

月

12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拟设立河

北赞宇科技有限公司并购买配套生产经营用地的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赞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河北赞宇

"

）于近日完成了工商注册登

记手续并取得了河北省青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130922000019047

。河北赞宇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256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2012－071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2

年

12

月

13

日接到控股股东深

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彩虹集团

"

）通知，彩虹集团将其持有的原质押给

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的

3,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 （此部分股份在公司

2012

年

5

月

30

日实施每

10

股送

3

股、 转增

2

股完毕后变更为

4,500,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4%

，该质押事项详见公司

2011

年

11

月

1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的第

2011-074

号公告）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全部解除了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目前， 彩虹集团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2,616,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15%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彩虹集团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11,5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35.60%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2-25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收购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持有的上海禾曦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

全部股权，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11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报了本

次发行申报文件，并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取得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12640

号）。

鉴于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已超过有效期，同时，近一段时间以来市场

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拟重新研究相关的资本运作事宜，因此，公司已申请撤回本次发行申报

文件并终止审查。中国证监会已作出《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2012

】

200

号），决定终止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审查。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编号：临

2012-077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宏源汇智投资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29

日，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设立金融产品投资子公

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金融产品投资子公司的投资总额不超过

12

亿元，授权经营管理层在上

述投资额度内决定分次注资的具体事宜。

目前，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已完成向全资子公司宏源汇智投资有限公司分次注资事

项，宏源汇智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12

亿元人民币。

宏源汇智投资有限公司已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换领了新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后，宏源汇智投资有限公司具体信息如下：

名 称：宏源汇智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八龙桥雅苑

3-4

房间（

3

号楼

104

房间）

法定代表人：邹剑仑

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

联 系 电 话：

010-88013667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979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2012-69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11:00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

1

号院

25

号楼

3

、召集人：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5

、主持人：董事长王永红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716,088,57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75%

。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债权回购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716,088,5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弘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45,000

万元债权溢价回购

及支付项目管理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赵宇涵律师、孙菁菁律师对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结论意

见是：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4

日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３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以书面送达、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临时会议，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熊续强董事长主

持，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要求。经会议

审议，以通讯表决和审阅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关于子公司签订项目开发委托

管理合同的议案》。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

项目开发委托管理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为积极推动东郊小镇项目开发，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

银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银亿”）拟与百胜麒麟（南京）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百胜麒麟”）签订《项目开发委托管理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百胜麒麟拟委托南京

银亿负责东郊小镇项目前期、规划设计、工程建造、营销策划、产品交付、物业管理的项目开

发全过程管理。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１

、合同委托方介绍

（

１

）公司名称：百胜麒麟（南京）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江宁区麒麟镇晨光塘山头

法定代表人：张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１２７１．７５１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业务：土地成片开发、房地产开发；一般经营项目：经营、租赁自建房

屋及物业管理、配套服务。

股权结构：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２１１

，

４７０

，

９３０．６４ ８１６

，

０９８

，

９９１．２８

负债总额

８９７

，

４３４

，

６４９．６０ ５７４

，

６７０

，

７５３．９０

所有者权益

３１４

，

０３６

，

２８１．０４ ２４１

，

４２８

，

２３７．３８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９８

，

２５３

，

２６４．００ ３２３

，

６３５

，

００２．００

利润总额

１６０

，

６８８

，

８３４．０３ １３０

，

４９０

，

０５９．８２

净利润

１６０

，

６８８

，

８３４．０３ ９７

，

８６７

，

５４４．８６

（

２

）公司与百胜麒麟不存在关联交易。

（

３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百胜麒麟发生任何购销业务。

２

、合同受托方介绍

公司名称：南京银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南京市高淳县古柏镇韩村集镇

１０７

号

法定代表人：王德银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一般经营项目：房屋租赁；房地产经纪；工程

管理、建设项目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道路工程和土方工程施工；室内装修；物业管理；建筑装

饰材料销售。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南京银亿

１００％

股权。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为东郊小镇，位于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麒东路

７７７

号，委托开发管理范围为东

郊小镇

Ｂ

地块五七八街区、

Ｃ

地块项目，建筑面积约

８５

万平方米（暂估，最终以规划批复为准）。

２

、委托方式

本项目为全过程委托管理，项目建设内容为商品住宅及配套设施、商业用房。百胜麒麟委

托南京银亿负责项目前期、规划设计、工程建造、营销策划、产品交付、物业管理的项目开发全

过程管理。

３

、主要费用及支付方式

百胜麒麟向南京银亿支付银亿品牌使用费及项目开发管理费，其中

Ｂ

地块五七八街区按

商品住宅、 商业项目可销售总金额的

７％

收取，

Ｃ

地块按商品住宅、 商业项目可销售总金额的

５％

收取，并以项目分期进行计算和支付。

４

、协议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５

、履行期限：本项目总体建设周期暂定

６

年，暂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具体以实际为准）

完成项目所有工程建设。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合同履行预计将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７

年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有利于深化公

司在南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拓展了公司业务和项目领域，符合公

司长期发展战略。

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

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国家政策调整等因素导致合同延期、修改或无法履行的不

确定性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签订项目开发委托管理

合同的议案》。

七、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合同的履行情况。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拟签订的《项目开发委托管理合同》。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84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0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公司一楼

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陈卫东先生

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公司追加

２０１２

年度日

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赞成票

６

票（关联董事陈卫东先生、陆军先生、邵国柱先生回避表决），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002484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1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

２０１２

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追加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基本情况简介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初对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进行了预计， 并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意见。

２０１２

年公司子公司凤翔海源化成箔生产技术日益成熟， 南通海立电子有限公司增加了

其向凤翔海源采购化成箔的数量， 导致凤翔海源与南通海立之间销售化成箔部分的关联交

易增加较大。

故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凤翔海源与南通海立电子交易金额已不能满足需要，为

了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从而维护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因此公司拟追加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

２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了二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追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

经营关联交易预计议案》。关联董事陈卫东先生、陆军先生、邵国柱先生回避表决、其他

６

位董

事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现对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全年追加预计日常经营关

联交易发生情况汇总如下：

（

１

）江海股份与关联方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关联人

预计交易金

额

上年实际发生

的总金额

本次拟追加金

额

追加后预计总

金额

一、销售商品情况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

品

销售原材料

南通海立

１

，

４００．００ １

，

２７５．３１ ０ １

，

４００．００

销售电容器

２

，

６００．００ ２

，

１４４．９４ ０ ２

，

６００．００

销售原材料

南通海声

７００．００ ５９２．２１ ０ ７００．００

销售产成品

１

，

４００．００ １

，

０５３．４８ ０ １

，

４００．００

小计 ——— ———

６

，

１００．００ ５

，

０６５．９４ ０ ６

，

１００．００

二、采购商品情况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

品

采购原材料

南通海立

１００．００ ７８．６７ ０ １００．００

采购产成品

３

，

５００．００ ３

，

３５６．８４ ０ ３

，

５００．００

采购原材料

南通海声

２０．００ １２．６０ ０ ２０．００

采购产成品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２７０．９１ ０ １

，

５００．００

小计 ——— ———

５

，

１２０．００ ４

，

７１９．０２ ０ ５

，

１２０．００

三、提供劳务情况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

务

物业服务 南通海立

２９０．００ ２８１．４５ ０ ２９０．００

物业服务 南通海声

２８０．００ ２７５．５４ ０ ２８０．００

小计 ——— ———

５７０．００ ５５６．９９ ０ ５７０．００

备注：

１

、销售商品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市场价格相对浮动的原则确定；

２

、采购商品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市场价格相对浮动的原则确定；

３

、提供劳务业务涉及租金和物业服务费参照开发区行情按照

１５－２０

元

／

平米的价格确定。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关联交易的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单位

名称

交易内容

公司控股

子公司

预计交易金

额

上年实际发

生的总金额

本次拟追加

金额

追加后预计

总金额

关联方向公司

控股子公司采

购商品

南通海立

支付化成箔加工

费、采购化成箔

内蒙海立

４

，

５００．００ ３

，

０３２．１８ ０ ４

，

５００．００

凤翔海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６８．５４ １

，

５００ ３

，

５００．００

采购酚醛盖板 南通托普

１

，

０００．００ ７８５．８３ 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南通海声

支付化成箔加工

费、采购化成箔

凤翔海源

３

，

５００．００ ７６９．６３ ０ ３

，

５００．００

小计 ——— ——— ———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６５６．１８ １

，

５００ ４

，

５００．００

备注：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销售商品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市场价格相对浮动的原则

确定。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存在与关联方采购和销售商品等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司关联方基本情况如下：

１

、公司之子公司情况

关联方名称 注册地址

经济性质

或类型

法定代表

人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万元）

母公司对

本公司的

持股比例

（

％

）

母公司对

本公司的

表决权比

例（

％

）

组织机构代

码

南通托普电子

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

通市

有限责任

公司

陈卫东

生产型企

业

３５５．２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０８３６３７７４

绵阳江海电容

器有限公司

四川省绵

阳市

有限责任

公司

陈卫东

生产型企

业

２

，

０００．００ ７２％ ７２％ ７５２３０８３４－Ｘ

内蒙古海立电

子材料有限公

司

内蒙古乌

兰察布市

有限责任

公司

陈卫东

生产型企

业

５

，

３３０．０１ ７５％ ７５％ ７９７１９３６８－７

凤翔海源储能

材料有限公司

陕西省宝

鸡市

有限责任

公司

陈卫东

生产型企

业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１％ ５１％ ５６３７５３９１－１

南通海润电子

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

通市

有限责任

公司

徐永华

生产型企

业

１

，

８０４．２６ ８６％ ８６％ ５７０３３０３９－４

南通新江海动

力电子有限公

司

江苏省南

通市

有限责任

公司

陆军

生产型企

业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８６６３３４９－６

２

、公司之合营企业情况

被投资单位名

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

法定代表

人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万

元）

本公司

合计持

股比例

（

％

）

本公

司合

计表

决权

比例

（

％

）

组织机构代码

南通海立电子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

江苏省南

通市

山本贡

生产型企

业

２６０

万美元

５２．５％ ５０％ ７２０６９６３８４

南通海声电子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

江苏省南

通市

顾洪钟

生产型企

业

７３２．７１４ － － ７２０６９６３８－４

备注：南通海声电子有限公司原为江海股份的合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公司董事会二

届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转让合营公司南通海声电子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给合营公司南

通海立电子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同意江海股份向南通海立电子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

的南通海声电子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目前，南通海声电子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已经完成，南

通海声电子有限公司现为南通海立电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３

、合营企业经营情况：

单位：元

单位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债总额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

资产总额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总额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

南通海立电子有

限公司

１４２

，

６１６

，

１０９．２２ ４１

，

３２７

，

２６１．３１ １０１

，

２８８

，

８４７．９１ ２８２

，

９３０

，

４５０．１５ ２７

，

７３９

，

３３０．７１

南通海声电子有

限公司

５７

，

９６７

，

３５５．１７ ４６

，

３７９

，

８１６．４７ １１

，

５８７

，

５３８．７０ １１４

，

６０１

，

２７４．７８ ３

，

３８６

，

３５９．３０

４

、合营企业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南通海立电子有限公司是公司与日本日立

ＡＩＣ

株式会社的合营公司。本公司董事长陈卫

东作为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同时担任南通海立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高管顾义明作为

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同时担任南通海立电子有限公司副总裁，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南通海立电子有限公司构成本公司关联法人。

５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良好，财务风险均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

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上述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对公司的利润无负面影

响。

三、本次追加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追加关联交易的内容为凤翔海源向南通海立电子销售化成箔，预计追加

１

，

５００

万元，

故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凤翔海源向南通海立销售化成箔合计

３

，

５００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江海股份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属江海股份的正常业务范围，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上述关联交易

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并将继续存在。江海股份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

方面独立，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或向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审议程序

１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

、本公司独立董事成志明先生、林素芬女士、秦霞女士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

意见，认为：追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已经公司二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追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内容和定价政策不

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定价方法合理，价格公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均属于公

司的正常业务范围，对公司的利润无负面影响。

３

、保荐机构意见：

１

、以上追加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江海股份独立董事也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批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属于正常的交易行为，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公司追加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议案的独立意见；

（三）《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追加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关联

交易情况的核查意见》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７６６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实际表决董事

８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刘卫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董事会暂缺一名董事，为了保障投资者利益，有利于公司

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大股东隆鑫控股有限公司提名， 拟补选吴

中闯先生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吴中闯先生简历：

吴中闯，男，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出生，山东烟台人，汉族，硕士。

１９９６

年毕业于武汉纺织大学纺织工

程专业，工学学士，

２００６

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毕业，硕士（

ＭＢＡ

），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０

年烟台市委组织部选调干部，历任烟台服装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秘书、技改科长、经营计划

处长、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４

年历任山东金潮集团驻外事业部经理、 珠海新型建材公司总经

理；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１０

年历任烟台冰轮集团任原空调企划部长、集团发展管理处副处长、战略发展高

级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任正业控股集团副总经理；现任隆鑫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重庆新城建

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近期公司独立董事韩德云先生和董事刘卫先生分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和

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为确保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正常运作，拟对部分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展短期理财业务的议案》

由于公司经营业务较为稳定，加之经公司一届十次董事会批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

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用募集资金置换部分前期投入资金后，公司目前短期内流

动资金较为充足，为提高公司资金运作效率和投资收益，公司拟开展短期理财业务提高流动资

金收益。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南京隆尼增资及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议案》

公司近日与

Ｎｅｍａｋ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Ｌ．Ｕ

（以下简称“尼玛克”）达成合作意向，拟共同对南京隆尼

进行增资，即将南京隆尼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增资到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南

京隆尼将依法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通过现场会议的方式召

开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将另行公告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述第一项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７６６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南京隆尼增资及变更为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重庆隆鑫动力部件有限公司（“隆

鑫动力部件”）出资的全资子公司南京隆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南京隆尼”）计划将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加到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具体增资计划为：隆鑫动力部件以现金方式认缴新

增资本人民币

２２５０

万元，

Ｎｅｍａｋ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Ｌ．Ｕ

（“尼玛克”）以现汇认缴新增资本人民币

１７５０

万

元的等额美元。

增资完成后，南京隆尼将由“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依法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法定代表人由高勇变为王建超；股权结构由目前的隆鑫动力部件持股

１００％

变更为：隆鑫动力

部件持股

６５％

、尼玛克持股

３５％

。

本次增资事项已在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

二、交易各方介绍

１

、重庆隆鑫动力部件有限公司

重庆隆鑫动力部件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位于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白鹤工业园，法定代表人

为高勇，是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专业从事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加工的全资子

公司。

２

、

Ｎｅｍａｋ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Ｌ．Ｕ

Ｎｅｍａｋ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Ｌ．Ｕ

， 系一家依照西班牙法律成立并存续的公司， 法定地址位于

Ｃａｌｌｅ

Ｃａｌéｎｄｕｌａ ９６

，

Ｅｄｉｆｉｃｉｏ Ｍ

，

Ｏｆｉｃｉｎａ ５

，

Ｍｉｎｉｐａｒｃ ＩＩ ２８１０９ Ａｌｃｏｂｅｎｄａｓ Ｍａｄｒｉｄ

，

Ｓｐａｉｎ

，公司代

表为

Ｃａｒｌｏｓ Ａｖｉｌａ Ｇａｒｃｉａ

。 该公司为全球汽车铸铝件领先企业———尼玛克在中国国内第一家全

资子公司南京尼玛克铸铝有限公司的投资方，与全球高端汽车品牌保持着紧密的业务联系。

三、增资主要内容

南京隆尼计划将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加到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具体增资计划如

下：

隆鑫动力部件以现金方式认缴新增资本人民币

２２５０

万元， 增资完成后持南京隆尼

６５％

股

权；

Ｎｅｍａｋ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Ｌ．Ｕ

（以下简称“尼玛克”）以现汇认缴新增资本人民币

１７５０

万元的等额美

元，增资完成后持南京隆尼

３５％

的股权。

南京隆尼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资前持股比例 增资后持股比例

重庆隆鑫动力部件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６５％

Ｎｅｍａｋ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Ｌ．Ｕ ０％ ３５％

四、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隆鑫动力部件与尼玛克进行合资事宜， 旨在进一步发挥公司在铝合金加工领域

的优势，同时向国际一流企业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拓展高端汽车零部件业务促进

公司长远发展。

五、备查文件

１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７６６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开展短期理财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于公司经营业务较为稳定，加之经公司一届十次董事会批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

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用募集资金置换部分前期投入资金后，公司目前短期内流

动资金较为充足，为提高公司资金运作效率和投资收益，公司拟开展短期理财业务提高流动资

金收益。

公司拟开展理财业务的资金主要为公司短期流动资金， 总投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净资产总额的

２６．０５％

。该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一、 投资概述

１

、投资目的：提高资金的运作效率和收益，降低资金闲置成本。

２

、投资额度：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进行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２６．０５％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３

、投资方式：本次理财投资主要选择在银行购买短期低风险、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类产

品、债券投资（含国债、企业债等）的人民币理财产品业务。

４

、投资行为授权期限：本次授权投资起始日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以内。

５

、投资负责部门：财务部

负责人：财务总监

二、资金来源

本次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短期流动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开展本次理财业务的范围主要是市场风险较低、周期较短的金融业务，并将通过与银

行或金融机构签署协议等方式锁定投资收益率，投资风险可控。同时，公司将专门制订《委托理

财内控制度》，对投资的原则、范围、权限、内部审核流程、内部报告程序、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四、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开展理财业务后，有助于公司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且运作周

期较短，不会对公司正常现金流产生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由于公司经营业务较为稳定，加之经公司一届十次董事会批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

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用募集资金置换部分前期投入资金后，公司目前短期内流

动资金较为充足，为提高公司资金运作效率和投资收益，公司拟以总投资额度不超过

６

亿元人

民币（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净资产总额的

２６．０５％

）的短期流动资金开展短期理财业务。

我们认为：

１

、《关于公司开展短期理财业务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２

、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公司利用闲置的自有资金投资于银行购买短期

低风险、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类产品、债券投资（含国债、企业债等）的人民币理财产品业务，有

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收益，风险可控，且不会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不会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公司将专门制订《委托理财内控制度》，对投资的原则、范围、权限、内部审核流程、内部

报告程序、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有效的防范了投资

风险。

４

、同意使用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的自有闲置流动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相关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六、备查文件

１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７６６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星期天）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星期一）

●

会议召开地点： 重庆市南岸区白鹤工业园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一楼多媒体会议

室

●

会议方式：现场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确定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

一、会议基本情况

本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星期天）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重庆市南岸区白鹤工业园隆鑫通用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一楼多媒体会议室举行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审议议案

１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该事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隆鑫通用（

６０３７６６

）”所有股东；不能亲自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可

授权他人代为出席（《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相关人员。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

人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三）

９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

（

１

）重庆市南岸区白鹤工业园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３０７

室证券部

（

２

）现场登记场所联系电话：

０２３－８９０２８８２９

，传真：

０２３－８９０２８０５１

五、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公司联系部门：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８９０２８８２９

联系传真：（

０２３

）

－８９０２８０５１

联系人：汪星星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代为行使表决权：

１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２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３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４

、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

／

无）表决权；

５

、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

／

不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或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2

2012

年

12

月

15

日 星期六


